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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4 日，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四批群众举报件共 4 件， 涉及
县区为经开区 、 清丰县 、 范县 ， 受理编号 ：
D3HA202312050061、D3HA202312050062、
X3HA202312050046、D3HA202312050033。 案件具
体办理情况如下：

一 、 濮 阳 市 经 开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5006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
吾街道胡王合村， 苹果园西侧三岔路向东南方向
200 米路南小院内，无名塑料制品和铁加工作坊，怀
疑工作人员将废水储存在铁桶内，倾倒在农耕地里，
生产时噪音大。

问题类型：水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

题，问题 1 基本属实，问题 2 基本属实。 2023 年 12
月 6 日，现场检查时该无名作坊未生产，所在院落内
未发现用于储存、倾倒废水的铁桶，生产设备中有容
积约 0.5m3 金属储水槽 1 个， 储水槽下方有一条引
水沟向南通向院落外一长约 40m、 宽约 4m 的不规
则形状洼地，引水沟与洼地内有明显排水痕迹。2023
年 12 月 6 日，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委托
第三方检测公司（凯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院外
有明显排水痕迹的洼地内底泥取样检测， 检测结果
显示，底泥中 PH、铅、铬、汞、镍、铜、锌、砷等重金属
均未超出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2018）。 经自然资源部门认定，
该无名作坊所在院落及周边土地性质为防护绿地，
有部分村民种植有小麦、果树、蔬菜等，种植土地范
围内未发现废水倾倒痕迹。 12 月 6 日，濮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会同昆吾路街道办事处现场检

查时，该作坊未生产，无法对生产状态下产生噪音进
行检测。 该作坊共有 3 台生产设备， 包括粉碎机 1
台、水洗机 1 台、分筛机 1 台。 距最近的村民住宅约
100 米，正常生产情况下，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会对
附近村民产生影响。

办结目标：一是加大城乡接合部区域排查力度，
杜绝大杂院、废旧院落等成为小作坊的生存土壤，违
法项目动态清零； 二是对于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的
微小企业帮扶指导，提升环境管理水平，让人民群众
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 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2023 年 12 月 7 日，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
保护局根据《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一
条第一款“建设项目的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环境保
护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
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以及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规
定， 告知无名废旧塑料加工作坊负责人在防护绿地
上建设该项目，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该作
坊负责人主动拆除了生产设备，12 月 9 日凌晨院落

内生产设备、原料、产品已全部清空，案件已办结。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二 、 濮 阳 市 清 丰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5006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京开路北段卫辉高

速桥下南侧向西 500 米后，向北过桥洞 30 米在第一
个路口向西 300 米路北的院内， 经常发现油污从该
院流至农耕地内，院内经常冒烟，不清楚具体做什么
的。

问题类型：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 3 个问题。经调

查，1 个问题属实， 1 个问题部分属实， 1 个问题不
属实。 整体上，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该院内无生产
设备， 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收购并存放在院内的
废矿泉水瓶、 废饮料瓶、 废食用油桶重约 0.2 吨。
由于收购废品时存放杂乱不规范， 致使废旧塑料品
内残留的饮料和少量食用油溢洒到院内土地上。 对
院落周边进行排查， 未发现油污流入耕地的情况。
12 月 6 日 ， 现场检查时该院落日常无燃烧作业 ，
院内未发现燃烧痕迹。

办结目标：12 月 8 日前， 院落内废旧塑料全部
清理完毕，地面油污交由环卫公司收集处理。后期加
强巡查，杜绝问题反弹，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处理和整改情况： 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办结。 马庄桥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责令该废旧塑
料收购点停止经营。 存放的废旧塑料已全部清离场
地。 院落内地面油渍已由马庄桥镇龙凯环卫公司收
集、处理，现已处置完毕。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三 、 濮 阳 市 范 县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05004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范县盛通聚源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租代征非法破坏后曹楼村基本农田和

耕地上百亩，无任何手续，非法私搭乱建，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

问题类型：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 3 个问题，经调

查 3 个问题均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1.关于 “濮阳市范县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租代征非法破坏后曹楼村基本农田和耕地

上百亩 ”问题 。 经查 ，该问题不属实 ，该公司通过
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492.95 亩 ，协议转让
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113.37 亩 ， 共计 606.32
亩 ，未占用基本农田和耕地 。 范县人民政府已对
该项目涉及的土地进行了补偿 ，不存在以租代征
行为。

2.关于“无任何手续，非法私搭乱建”问题。 经
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通过合法手续取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3.关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经查，该问题
不属实， 经现场对在线自动监控设施运行和在线数
据进行查看， 废水、 废气在线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正
常，未发现有超标现象。

办结目标： 进一步加强耕地使用监管及政策宣
传，加强企业监督管理，确保企业达标排放，让群众
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无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四 、 濮 阳 市 范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5003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范县张庄镇夏庄村

西，良伟木业有限公司和良烁木业有限公司，非法占
用耕地，扬尘噪音大，影响居民生活。

问题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1 个

问题部分属实，1 个问题属实。 整体上，举报问题部
分属实。

（一）关于非法占用耕地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3 年 12 月 5 日，经

范县自然资源局现场核实， 范县良伟木业有限公司
和范县良烁木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所使用的土地性

质均为林地，不属于耕地，但不允许建设项目。
（二）关于“扬尘噪音大，影响居民生活”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 2023 年 12 月 5 日，濮阳市

生态环境局范县分局会同张庄镇人民政府现场核查

时， 范县良伟木业有限公司和范县良烁木业有限公
司两家企业均未生产， 无法对生产状态下产生的噪
音进行检测。 两家企业共有锯片机 4 台（分别拥有 2
台）， 均未采取任何降噪措施且距村庄距离较近，正
常生产情况下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会对附近村民产

生影响。上述两家企业厂区地面均未硬化，地面尘土
较多，日常会影响附近村民。生产时锯末粉尘经设备
自带除尘器收集后外售。

办结目标： 一是拆除范县良伟木业有限公司和
范县良烁木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设备； 二是搬离生产
原料和产品；三是引导帮扶企业按照规划选址，避免
违法占地，让群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问题已办结，具
体情况如下。

2023 年 12 月 5 日， 范县张庄镇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对范县良伟木业有限公司和范县良烁木业有

限公司两家企业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
知书》，责令上述两家企业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前，
将设备、原料、产品清理出厂。 12 月 7 日，范县良伟
木业有限公司和范县良烁木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已将生产设备拆除， 并将生产原料及产品搬离厂
区。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十四批）
2023年 12月 16日

2023年 12月 5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五批群众举报件共 7

件 ，涉及县区为华龙区 、清丰县 、濮阳县 、南乐
县 、 范 县 、 工 业 园 区 ，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52、 D3HA202312060050*、
D3HA202312060053、 D3HA202312060045、
D3HA202312060051*、 D3HA202312060007、
D3HA202312060004。 案件具体办理情况如下：

一 、 濮 阳 市 华 龙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5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清丰县马庄桥
镇长安路与京开大道交叉口向东约 5公里梁庙

村牌坊对面有一条土路直接走到头再向西拐再

走到头，水泥制品厂是散乱污企业，无手续，扬
尘和噪声大。

问题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3年 4

月，郑伟峰无名垫块厂因未办理任何手续，原为
散乱污企业，已被孟轲乡人民政府责令整改，现
仅剩物料和成品未清理。 2023年 12月 7日，濮
阳市生态环境局华龙分局、华龙区环委办、孟轲
乡人民政府联合现场检查时发现， 华龙区孟轲
乡李家村北约 2公里， 原濮阳市揽胜农民种植
养殖合作社院内西侧，有沙石物料 2堆，重约 50
吨，成品建筑垫块约 350立方米，现场未发现生
产设备和生产迹象，沙石物料覆盖不完全，防尘
网严重损毁，风过尘起，扬尘较大，经走访周边
群众，均表示未听到生产噪声。

办结目标：12月 10日前， 将原濮阳市揽胜
农民种植养殖合作社院内西侧 2堆物料、约 350
立方米成品建筑垫块全部清除到位。 后期加强
巡查，防止问题反弹，让群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10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12月 8日， 孟轲乡人民政府出动机械设备
2台、运输车辆 4台、人员 10名，对该处存放的
物料、成品进行清除，做到工棚拆除、断水断电、
场地平整；2023年 12月 10日已全部完成。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二 、 濮 阳 市 濮 阳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50*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濮阳县户部寨
镇，蔚林化工废气和废水的检测数据造假；危险
废物没有让专业公司处置，是自己偷偷处理的。

问题类型：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公司废气和废水共

安装有 5套自动在线监控设施， 实时数据均上
传至国发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5套自动在线监
控设施全部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运

行维护。 经核查第三方运维公司 2023年度运维
记录，均符合运维规范要求，未发现违规行为。

对该公司自行检测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原始

记录进行了核查， 通过核查未发现不符合规范
要求和检测数据造假的行为。 该公司危险废物
共涉及五种， 三种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
单位进行处置，签订有危险废物处置服务合同；
两种危险废物按环评要求进焚烧炉焚烧， 该公
司建有日处置能力 20吨的焚烧炉一台，用于处
置企业内部产生的精（蒸）馏残渣和废水压滤残
渣， 经核查， 该焚烧炉建设情况与环评要求一
致。

办结目标：依法加大监管力度，做到自动监
控设施运维规范， 危险废物管理严格， 排放达
标， 并且形成长效机制， 坚决杜绝环境违法行
为，让群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无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三 、 濮 阳 市 清 丰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5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清丰县家具园
区，双虎家具厂，非法卖危险化学品的漆渣。

问题类型：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

经调查，举报问题不属实。
举报问题中提到的 “双虎家具厂” 自 2022

年 4月长期停产至今，设备已拆除搬离。 濮阳博
大家具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租用原“双虎家
具厂”部分车间生产至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漆
渣。 经核实，两家企业均没有销售危险化学品现
象。 2022年 9月 27日，濮阳博大家具有限公司
与河南中玖濮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签定危险废

物技术服务合同， 合同于 2023年 9月 26日到
期，合同期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漆桶、废活性
炭、过滤棉、漆渣有效收集并转移至该技术服务
公司。 2023年 11月 9日，濮阳博大家具有限公
司与濮阳市合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濮阳市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服务合同，合同于 2024年 11
月 8日到期， 合同期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漆
桶、废活性炭、过滤棉、漆渣有效收集并转移至
该技术服务公司。 2023年 12月 8日，现场检查
时发现该公司危险废物暂存间储存漆渣 400余

公斤，危险废物转运联单记录清晰、规范，未发
现非法卖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办结目标：加大对同类企业环境监管力度，
开展监督帮扶指导， 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督促企业按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切
实提升环境质量，让群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无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四 、 濮 阳 市 南 乐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4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濮阳市市区，南乐县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勘测定界项目， 完工后
政府一直没有给工程款。

问题类型：其他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2020年 5月 20日， 原南乐

县环境保护局与河南信恒测绘有限公司签订

《南乐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勘测定界项
目合同书》，该公司如期完成南乐县乡镇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勘界项目， 原南乐县环
境保护局于 2020年 10月 23日完成该项目资金

（金额 59000元）审批，并将审批手续报送至南
乐县财政局，由南乐县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拨付。
由于南乐县财政资金紧张， 未能及时拨付项目
费用。

办结目标：按照资金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提
升资金管理能力，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处理和整改情况： 南乐县财政局已于 2023
年 12月 11日， 将南乐县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勘界报告资金拨付给河南信恒测

绘有限公司。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五 、 濮 阳 市 清 丰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5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濮阳市清丰县柳格镇，
很多家具厂的废漆渣不定时倾倒在潴泷河与居

民耕地内，污染水源和耕地。
问题类型：水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现

场排查发现，柳格镇卞家村北 3公里、潴泷河南
岸 10米处，一路边沟内有疑似倾倒的粉末状和
膏状废物，呈灰白色，有异味，经鉴定为废漆渣。
其他区域内未发现向潴泷河和耕地倾倒废漆渣

情况。
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清丰分局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公司对倾倒地点的土壤、 周边耕地及对
潴泷河柳格镇骆家村南段、卞家村北段，纸房乡
梅庄村北段 3个断面进行了取样检测， 检测结
果显示倾倒地点土壤受到污染， 但周边耕地未
检测出苯系物， 石油烃类在正常值范围；3个断
面水体内不含苯系物， 一般污染物均符合地表
水V类标准。

办结目标：加大巡查力度，发现倾倒废漆渣
情况严厉查处； 加大对柳格镇辖区内 200余家
企业的监管力度， 督促企业落实好生态环境主
体责任，让人民群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
整改情况

12月 8日， 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清丰分局委
托河南能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废漆渣及废漆

渣周边受污染的土壤等进行了收集处置， 共计
6.6吨。

处理情况

12月 7日， 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清丰分局对
涉嫌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环境污染犯罪行为进行

立案 （立案号 ：豫 0922〔2023〕62号 ）。 12月 13
日，依法移交清丰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受理号为
清公（森）受案字〔2023〕2306号]；12月 14日，公
安机关已立案[立案号为清公 （森 ）立字 〔2023〕
852号]。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六 、 濮 阳 市 范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0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范县高码头镇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使用的黏土工艺制砖，称手
续齐全，希望承认手续允许生产。

问题类型：其他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范县高码头镇辖区内没有

审批使用黏土工艺制砖的项目， 只有一家制砖
企业为范县众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为年产 1.5
亿块矸石烧结砖项目， 生产主要原料为建筑垃
圾、渣土、煤矸石。 相关手续齐全，但不是使用黏
土工艺制砖，而是矸石烧结砖。 范县众鑫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停工不是因为手续问题， 是因该企
业属于秋冬季管控错峰生产行业。 该企业为烧
结砖瓦行业 ，按照 《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 会 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

2023—2024年烧结砖瓦行业错峰生产工作的通
知》（豫环委攻坚〔2023〕5号）和《濮阳市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空气质量污染过

程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秋冬季期间烧结砖
瓦企业实施停产，同步停止车辆运输。 该企业按
照错峰生产要求已落实停产及停止车辆运输措

施。
办结目标：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加强企业规

范管理，严格落实企业帮扶措施，指导帮扶企业
认真履行社会主体责任，强化精细化管理，完善
各项环保措施，形成长效机制，确保秋冬季管控

期间各项环保政策落实到位，达标排放，让群众
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2023年 12月 12日，濮阳
市生态环境局范县分局到范县众鑫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与该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 并对
秋冬季管控政策要求做了解释。 该企业负责人
已知晓和理解秋冬季管控政策， 并承诺认真履
行社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秋冬季管控措施。

是否办结：已办结
问责情况：无
七 、 濮 阳 市 工 业 园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60004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濮阳市工业园区内的
龙润化工厂、天能电池厂、君恒化工厂、东方雨
虹化工厂、濮耐化工厂、佳化股份有限公司、三
棵树油漆厂、河南长垣新材料厂，污水未经处理
直排地下，污染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无法饮用，
对举报人身体造成伤害。

问题类型：水
调查核实情况： 该举报件所述问题部分属

实。 经查，龙润化工厂是我市濮阳龙润天翔贸易
有限公司，该公司 2022年曾因废水直排渗坑被
立案查处属实。 举报所述其他企业各项环保手
续合法合规， 企业污水由总排口排入园区污水
管网经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入

金堤河， 未发现以上企业存在污水未经处理直
排地下的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工业园区服务中
心委托河南地矿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园区

地下水、饮用水源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地下
水未被污染。 举报所述其他问题不属实。

在排查举报涉及企业基础上，从 12月 7日
开始， 市生态环境局对工业园区其他涉水企业
开展监督帮扶， 发现濮阳市聚龙聚氨酯材料有
限公司涉嫌利用雨水管网排放超标废水。

办结目标： 加大对工业园区涉水企业的监
管力度； 按照园区环境管理要求工业园区地下
水、群众饮用水检测结果及时向社会公示公开，
让群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濮阳龙润天
翔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废水直排渗坑问题已

于 2023年 7月 5日阶段性办结。 该公司已将渗
坑内污水抽至厂区应急池并委托专业公司处

理，并对坑内土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土壤未受
污染，对坑体采取了填平。 目前案件处于行政复
议中止状态。 下一步，持续跟踪濮阳龙润天翔贸
易有限公司案件办理结果， 主动和司法部门对
接，尽早办结案件。
12月 10日，市生态环境局对濮阳市聚龙聚

氨酯材料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立案号： 豫 0901
〔2023〕89号）。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过程中。

是否办结：阶段性办结
问责情况：无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十五批）
2023年 12月 17日

垂体是人体脑组织中的重要内分

泌腺体，能分泌生长激素、泌乳素、促甲
状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性腺
激素等多种激素， 调控着人体的生长、
发育、繁殖、代谢等，尽管腺体很小，但
几乎影响身体的每个部分。

垂体瘤是起源于垂体的肿瘤，根据
肿瘤细胞有无分泌功能，可分为功能型
腺瘤和无功能型腺瘤。 功能型腺瘤又分
为泌乳激素腺瘤、生长激素腺瘤、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腺瘤、混合性腺瘤。

泌乳激素腺瘤会导致患者过量分

泌泌乳素，造成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甚
至闭经、适龄女性无法怀孕、非哺乳期
妇女甚至男性异常分泌乳汁等；老年女
性患者常出现骨质疏松；男性患者会出
现性欲减退与性功能障碍。

生长激素腺瘤如发生在青少年阶

段，往往表现为巨人症，身高远超常人。
如发生在成人阶段， 会导致面容改变
（大鼻子、厚嘴唇）、手足粗大，部分患者
有过度出汗、关节痛、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高血压、糖尿病、结肠息肉、牙齿
缝隙变宽等症状。

不同类型的垂体瘤会分泌不同激

素，临床症状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
点：肿瘤体积较大或肿瘤出血，压迫视
神经，导致患者视物模糊甚至失明。

绝大部分垂体瘤都是良性肿瘤，少
部分呈侵袭性生长甚至是恶性的。 绝大
部分垂体瘤可以治愈。

目前，垂体瘤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治
疗、药物治疗、放射治疗。 最主流的手术
方式是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垂体瘤
切除术，与传统开颅手术相比，具有创
伤小、并发症少、恢复快的优势。 泌乳激
素腺瘤患者可以通过口服药物缩小肿

瘤，但部分不耐受药物或药物无效的也
可以手术治疗。 侵袭性非功能性垂体腺
瘤术后有肿瘤残存、内分泌功能活跃的
垂体腺瘤术后内分泌水平持续高、术后
复发、有手术禁忌症的患者，可进行放
射治疗。

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都是为了在
消除患者肿瘤的同时， 尽量保全患者
的垂体功能，避免肿瘤复发，使升高的
激素水平降至正常范围， 降低的垂体
激素水平替代与年龄相匹配的正常范

围，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
寿命。

因垂体瘤是神经内分泌肿瘤，症状
多样、表现复杂，因此，在对患者进行诊
断和治疗时，应该针对肿瘤的不同性质
和特点，进行规范化诊断治疗。 建议进
行多学科联合诊疗， 给患者提供系统
化、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及随诊方案。

得了垂体瘤怎么办？
濮阳市中医医院 聂兴

视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孩子视
力从 1.5降到 1.2、从 1.2降到 0.8时，父
母可能并未发现，或者只认为是眼睛疲
劳，休息一下就好了。当视力从 0.8降到
0.6甚至 0.3时，父母才发现孩子真的近
视了， 但这时再找补救办法为时已晚。
因此，提前预防远胜于事后补救。

儿童早期视力异常的六种症状：
1.眯眼看东西：长期眯眼睛会导致

眼部肌肉疲劳，近视度数加深得更快。
2.看东西歪头：歪着头看物体可减

少散射光线对视力的影响，因此有的孩
子在近视早期会歪着头看东西。
3.频繁眨眼：孩子看不清东西时，会

频繁眨眼，因为频繁眨眼在一定程度上

可缓解近视，提高视物清晰度。
4.爱揉眼睛：当眼睛不适时，孩子会

揉眼睛，以防看不清东西，如果孩子经
常揉眼睛，要警惕是否近视。
5.拉扯眼角：这样能减少光的散射，

并压平角膜，改变屈光力，让轻度近视
视力得到暂时性提高，但长期拉扯眼角
会造成散光。
6.皱眉头：经常皱眉会使眼外肌压

迫眼球，反向刺激眼睛肌肉，加速近视
形成。

儿童时期正是感知外界事物的旺

盛期，这一时期，家长应纠正认识误区，
克服侥幸心理，及早采取防范近视的有
效措施，让孩子拥有完整、良好的视觉。

儿童早期视力异常的六种症状
濮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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